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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6          证券简称：上海钢联        公告编号：2020-061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策源股份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参股公

司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策源股份”）系一家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或“新三板”）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豫园股份”）拟通过要约方式收购策源股份 94.69% 

股权，要约收购价格为 6.98 元/股，公司拟转让持有策源股份的 2.22%

股权（对应持有其 200 万股股份），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

有策源股份的股权。 

豫园股份与公司同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

参股公司策源股份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厚林、魏军

锋、郭小舟回避表决，6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该议案。独立

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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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40581111F 

股票代码：833517.OC 

注册资本：9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王基平 

企业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 623 弄 1 号 

成立日期：2002 年 7 月 3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房地产经纪，房地产营销策划，咨询服务，

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设计、制作、利用自有

媒体发布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67,500,000 75.00% 

2 邹建伟 4,500,000 5.00% 

3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2.22% 

4 其他 16,000,000 17.78% 

合计 90,000,000 100.00% 

本次豫园股份要约收购策源股份完毕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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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公司与策源股份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 

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0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8,937.91 82,483.33 

负债总额 24,048.46 24,874.80 

应收账款 37,894.78 40,719.5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54,740.27 57,313.06 

 
2019 年 1-10 月 

（经审计） 

2019 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740.28 57,081.02 

利润总额 5,302.86 8,634.71 

净利润 3,492.77 6,019.54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0223M 

股票代码：600655 

注册资本：3,883,761,964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晓亮 

企业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文昌路 19 号 

成立日期：1987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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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金银饰品、铂金饰品、钻石饰品、珠宝玉器、工艺美

术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产品（除专项规定）、金属材料、

建筑装潢材料、家具的批发和零售，餐饮企业管理（不含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管理，投资与资产管理，社会经济咨询，大型活动组织服

务，会展服务，房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电子商

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食堂（不含熟食卤味），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转

口贸易和对销贸易，托运业务，生产金银饰品、铂金饰品、钻石饰品

（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等 18 名复星系股东系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豫园股份 68.53%股份。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豫园股份的控股股东；郭广昌为

其实际控制人。 

公司与豫园股份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

审计） 

资产总额 9,945,316.69 10,077,978.97 

负债总额 6,297,963.08 6,437,262.88 

应收账款 76,440.05 92,3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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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3,137,784.89 3,149,129.13 

 
2019 年 

（经审计） 

2020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91,222.81 1,030,264.07 

利润总额 540,608.68 70,596.35 

净利润 320,821.35 32,523.61 

四、本次豫园股份要约收购策源股份的主要内容 

（一）被收购公司具体情况、拟收购股份的种类、预定收购的股

份数量及其占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1、被收购公司名称等基本情况 

（1）被收购公司名称：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策源股份 

（3）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833517 

2、豫园股份收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收购股份的种类为策源股份全部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豫园股份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及其占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比例 

本次收购向策源股份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全部无限售

条件股份的要约：策源股份总股本 90,000,000 股，扣减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4,777,500 股（全部为策源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形成的限售），本次收购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为 85,222,500 股，占策

源股份已发行股份的 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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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 

本次要约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

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被收购公司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全

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策源股份 100%股权评估价值为

62,833.00 万元，折合每股评估价格为 6.98 元/股，据此确定本次要约

价格为 6.98 元/股，与评估价格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策源股份因本次交易停牌前 6 个月内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最高为

4.79 元/股、最低为 3.10 元/股；策源股份停牌前 6 个月内不存在股票

发行的情况；截至 2019 年末，策源股份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6.37

元/股。本次要约价格为 6.98 元/股，以对被收购公司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不低于前述价格，具有合

理性。 

（三）收购资金总额、资金来源及资金保证、其他支付安排及支

付方式 

1、收购资金总额 

基于要约价格为 6.98 元/股，拟收购策源股份全体股东持有的全

部无限售条件股份，即 94.69%的策源股份股票，本次收购所需最高

资金总额为 59,485.31 万元，不超过 62,833.00 万元。 

2、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资金均为豫园股份合法自有或自筹资金。 

3、资金保证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豫园股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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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少于收购价款总额 20%的 12,566.60 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存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4、支付安排及支付方式 

本次收购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豫园股份将在要约收购期限届

满后的两个交易日内，按照中国结算相关规定完成收购资金的足额缴

纳。 

（四）要约收购的约定条件 

本次要约收购设置生效条件：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最后一个交

易日 15:00 时，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被收购公

司股份申报数量达到或超过 67,500,000 股（占策源股份已发行股份的

75%）。 

（五）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收购的要约期限共计 30 个自然日，收购期限自 2020 年 5 月

2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19 日止。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两个交易

日内，预受股东仅可撤回当日申报的预受要约。 

具体内容详见策源股份在新三板披露的公告。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如果本次交易完成，公司转让持有的

策源股份股权事宜本年度内影响公司损益 716 万元，项目整体收益

-804 万元，但是从公司长远规划来看，本次交易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对公司业务进行的合理调整，旨在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集

中优势资源发展主营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本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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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股公司股权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2020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豫园股份未发生关联交易。 

六、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关联董

事张厚林先生、魏军锋先生、郭小舟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6 位非关联

董事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关联监事潘东辉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2 位非关联监事审议通过了本议

案。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发表了事前认可：公司本

次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对公司业务进行的合

理调整，旨在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主营业务，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优化

公司的资产结构，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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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3 日 


